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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

宣佈，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，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獲深圳市水務局授出一份提供污泥

運輸及處理服務的合同，價格為每噸人民幣397元（包括運輸及處理費）。根據招標通知及文

件，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（待深圳市水務局告知日期）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

間提供服務，而估計每日最高污泥處理量可高達約500噸。合同須待由本公告日期起計為期

五個營業日的通知刊發期後方予授出。本公司明白，倘相關政府部門於該通知刊發期內並

無接獲任何異議，合同將落實授出。

董事會認為，由於獲深圳市水務局授出服務合同可擴闊本集團的客戶及收益基礎，故符合

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徐湛滔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

本公告載列的中文名稱之英文翻譯僅為提供資料之用，不應視作該名稱之官方英文翻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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